
 

 
 

致 ： 各機構負責人及導師 
由 ： 執行總監黃嘉儀 
日期 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
事由 ： 第四十八屆香港香港特殊奧運會體操比賽 - 比賽項目及規則修訂 

 

 

 鑑於比賽章程上競技體操 A 級，B 級及 C 級的比賽項目及規則有不清晰的地方，現作出

以下修訂，敬希垂注。 

 

1. 騰越/跳馬、平衡木和自由體操的 A 級，B 級及 C 級，均為男女子混合制，即男運動員

可參加平衡木項目。 

2. 騰越/跳馬和自由體操的 A 級，B 級及 C 級的比賽動作規則，會依照男子項目動作。 

3. 平衡木的 A 級，B 級及 C 級的比賽動作規則，會依照女子項目動作。 

 

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161 9520 金頌雯小姐聯絡。 

 


